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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场北高速公路工程项目结算审计结果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》的规定和昆明市人民政府批

准的审计计划，昆明市审计局于 2016 年 11 月起，对机场北高速

公路工程项目进行跟踪审计，2020 年 9 月至 11 月对项目进行工

程结算审计。现将审计结果公告如下:

一、基本情况

机场北高速公路建设项目是省市重点工程项目，是云南省内

两条国家高速公路 G56 杭瑞高速（小龙高速）和 G85 银昆高速（新

昆嵩高速）的重要连接线，通过该连接线将两条国家高速公路形

成滇中新区环线高速；昆明长水机场改扩建后，新建北部航站楼

车行通道直接连接本项目。

项目起点接 G56 杭瑞高速小龙高速段，路线中设置机场北立

交接规划北部航站楼机场路，止点接 G85 银昆高速新嵩昆段。路

线走向总体由西向东南展布，有白汉场（6 进 12 出）、乌西（6

进 12 出）两座收费站。机场北高速公路全长 17.165km，其中主

线长约 11.665km，起于小龙高速公路兔耳关立交，止于新嵩昆

高速公路发水洼立交；连接线长约 5.5km，向北连接空港大道，

设置空港大道立交，向南连接长水机场北航站楼。全线采用八车

道高速公路标准，设计速度 100km/h，路基宽度 41m，桥涵汽车

荷载等级采用公路—Ⅰ级，沥青砼路面。

2014 年 12 月 10 日，云南省发改委《关于滇中产业聚集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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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新区）机场北高速公路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》（滇中经

贸办〔2014〕102 号），可研报告推荐线路方案全长 12.507km，

全线位于滇中产业新区（东区）内，设计速度为 100km/h，路基

宽度 41 米，汽车荷载等级：公路 I 级。项目投资估算总金额为

253 071.19 万元。建设资金拟申请交通运输部补助和云南省财

政预算资金安排共 83 071.19 万元，约占总投资额的 30%；申请

国内商业银行贷款 170 000 万元，约占总投资额的 70%。

2016 年 1 月 29 日，滇中产业聚集区（新区）行政审批局《关

于滇中新区机场北高速公路调整后（修编）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

的批复》（滇中审批〔2016〕13 号），线路全长 17.42km，其中：

主线 11.718km，连接线 5.702km。项目设计为双向 8 车道高速公

路，路基宽41m，设计速度100km/h。项目投资估算总金额41.1817

亿元（含贷款利息 3.05 亿元），其中，建筑安装工程费 28.9195

亿元。建设资金拟申请交通运输部补助和云南省财政预算资金安

排共 13.1817 亿元，约占总投资额的 30%；申请国内商业银行贷

款 28 亿元，约占总投资额的 70%。

2016 年 3 月 3 日，滇中产业聚集区（新区）行政审批局《关

于滇中新区机场北高速公路两阶段初步设计的批复》（滇中审批

〔2016〕26 号），线路全长 17.665km，其中：主线 11.718km，

连接线5.94679km。整体式路基宽度采用41m，设计速度100km/h。

项目概算批复 412 815.02 万元，其中建安费 294 641.79 万元，

设备及工器具购置费 2 035.67 万元，工程建设其他费 75 426.4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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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元，预备费 18 605.20 万元，建设期利息 22 105.87 万元。

2020 年 11 月 25 日，昆明交通工程造价管理局《关于云南

滇中新区机场北高速公路工程施工图预算审查报告》（昆交造价

〔2020〕109 号），该项目建设规模及技术指标为线路全长

17.165km（含航站楼连接线 5.5km），2020 年 12 月 4 日，昆明市

交通运输局《关于云南滇中新区机场北高速公路施工图预算的批

复》（昆交复〔2020〕53 号），该项目审核预算总金额为 406 958.61

万元，其中，二期工程连接线暂按 67 641.39 万元计列，待二期

施工图设计文件完善后再行报批。建筑安装工程费 310 794.87

万元，征地拆迁费 51 166.35 万元，建设其他费用 15 768.60 万

元，预备费 10 891.90 万元，建设期贷款利息 18 336.89 万元。

经昆明市委、市政府、滇中新区党工委、滇中新区管委会工

作部署，云南长水机场北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机北

公司）于 2016 年 4 月 7 日注册成立，注册资本金为 1.5905 亿元

人民币，机北公司由昆明市交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下属子公司昆

明市交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昆明交产股份）以及云南

滇中产业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属子公司云南滇中创业投资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滇创投公司）共同出资组建，负责该项目的

投融资、建设、运营等，其中昆明交产股份占股 90%，滇创投公

司占股 10%。

2016 年 11 月 10 日，中国铁建大桥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(以

下简称中铁大桥局)以“股权投资+施工总承包”的建设合作模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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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机北公司进行增资扩股 49 416 万元；2016 年 12 月 28 日，云

南交兴交通产业基金合伙企业(以下简称交兴交通产业基金)按

照省交通运输厅《关于申报 2016 年交通产业基金项目的通知（云

交规划〔2016〕784 号）》“省交通产业基金仅补助项目主线工程”

的文件精神，补助机北项目 23 440 万元，占项目概算总投资的

5.7%；2017 年 8 月 7 日，经昆明市政府办公厅、滇中新区管委

会批准，由云南滇中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(以下简称

滇中城投) 增资 24 768.80 万元对机北公司增资扩股，经过增资

扩股后，机北公司的股权结构变更为昆明交产股份 56.59%、滇

创投公司 9.41%、中铁大桥局 8.57%、交兴交通产业基金 5.70%、

滇中城投 20%。

项目按照基本建设程序的相关规定，办理了工程可行性研究

报告及估算批复，初步设计概算批复，施工图设计批复，文物保

护审批，项目用地审批，环境影响报告审批，水土保持方案审批，

地震、规划审批，矿产资源压覆备案，固定资产节能备案等。

机北公司经公开招投标确定了项目工程勘察、设计、施工、

监理等单位；开展了测定界桩招标，建设用地报批代理、临时用

地和永久用地电子报价招标，基本农田补划方案及多划后占方

案、临时用地复垦方案招标，工程造价、财务咨询服务招标等公

开招标并确定了相关单位。

项目分两阶段实施，一期工程主线、空港大道连接线及白汉

场收费站（含管理用房）、养护工区于 2016 年 10 月开工，201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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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12 月 31 日建成，并于 2020 年 6 月 1 日通车运营。二期工程

连接线及收费站（含管理用房）、服务区（含加油站），由于受昆

明长水机场 T2 航站楼建设的影响未确定线位及高程等相关参

数，未开工建设。

由于建安工程结算审计等资料未报审，本次审计仅对报送的

征地拆迁补偿费（含征地拆迁中的管线迁改）进行审计。经审计，

该项目结算总额为 31 234.60 万元。

审计结果表明，项目在管理中实行了招投标、监理制、合同

制等管理制度；财务管理基本按照《企业会计准则》建账、核算。

但该项目也存在基本建设程序不完善、多计工程价款、会计核算

不规范及征地补偿金额与补偿标准不符等问题。

二、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

（一）项目基本建设程序不完善

该项目未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

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。

（二）管线迁改工程多计工程价款 103.27 万元

项目管线迁改工程报审金额 2 339.13 万元。经审计，实际

完成投资 2 235.86 万元，调整多计工程价款 103.27 万元，占管

线迁改报审金额的 4.42%。调整原因为多计工程数量、材料单价

套用错误、计价不规范等原因多计工程结算款。

（三）昆明交产股份未按合同约定支付借款利息 9 080.46

万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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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双方合同约定，机北公司出借资金 100 000 万元给昆明

交产股份，截至 2020 年 10 月 31 日，机北公司账面计提应收借

款利息 15 000 万元，昆明交产股份于 2020 年 3 月、9 月两次共

偿还利息 5 919.54 万元，尚有借款利息 9 080.46 万元未按约定

期限支付。

（四）昆明交产股份占用项目资金 292 000 万元

机北公司于2016年 12月至 2020年 10月将昆明绕城高速公

路开发有限公司(昆明交产股份子公司)拨付的本项目资金 14 笔

共计 292 000 万元转至昆明交产股份，无借款合同且未计算资金

占用费，挤占了机场北高速公路工程项目资金。

（五）部分合同签订补偿金额与补偿标准不符

1.机场北高速公路工程用地 2019 年第二批补征地项目征收

白汉场社区居民委员会白汉场居民小组集体土地灌木林地

0.1215 亩，合同约定补偿标准 5 000 元/亩，应补偿金额 0.06

万元，由于计算错误，实际补偿金额 0.61 万元，多补偿 0.55 万

元。

2.机场北高速公路工程用地补征地项目征收白汉场社区居

民委员会杨官庄居民小组有林地 5.0895 亩，合同约定补偿标准

62 675 元/亩，应补偿金额 31.90 万元，由于计算错误，实际补

偿金额 3.19 万元，少补偿 28.71 万元。

三、审计处理情况及建议

对上述问题，昆明市审计局已按国家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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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具了审计报告，下达了审计决定书，对多计的工程价款、

征地补偿金额与补偿标准不符等问题予以调整，责成机北公司依

法据实整改。

针对审计发现问题，昆明市审计局对机北公司提出高度重视

工程建设手续的办理完善；严格执行基本建设程序,加强项目管

理，对已完工程项目及时办理工程结算，落实《基本建设财务规

则》的规定，按征地补偿标准开展征地补偿等建议。

四、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

对审计发现的问题，机北公司采取措施进行整改，按照审计

结果进行结算并对相关账目进行调整；对审计提出的其他建议进

行采纳，并将整改情况在公司网站上进行公告。


